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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加重違反意願性交罪之疑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50號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下列何種情形，不構成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A) 與13歲之人合意發生性行為 

(B) 以藥劑迷昏被害人後為性交行為 

(C) 攜帶槍枝但未使用而犯強制性交罪 

(D) 隱匿於被害人居住之公寓內而犯強制性交罪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最高法院本院99年度第7次刑事庭會議略以：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

14歲之男女為性交罪，既須行為人與未滿14歲之男女有性交之「合意」，則必須

該未滿14歲之男女有意思能力，且經其同意與行為人為性交者，始足當之；至意

思能力之有無，本應就個案審查，以判定其行為是否有效，始符實際；另參照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後兩公約施行法

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被害人角度，從寬解釋「違反被害人

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

行為，應依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體系、歷史及目的性等方法而解釋。故倘該女

子係7歲以上未滿14歲者，行為人與該女子合意而為性交，應論以刑法第227條第1

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罪；如行為人對7歲以上未滿14歲之該女子非合意

而為性交，或該女子係未滿7歲者，行為人均應論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

重違反意願性交罪等旨。於未經本院刑事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

本院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

224條之強制猥褻罪，係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

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為構成要件。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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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

方法而言。其違反意願之程度，並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

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祇要達於妨

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即侵犯被害人之性自主權者，即可認符合「違反其意願」

之要件。故如被害人對於性行為之拒絕、自衛、選擇及承諾等性自主權遭壓抑或

破壞時，即應認係「違反其意願」。於被害人未滿14歲之情形，參照前開公約規

定，更應從保護該未滿14歲之被害人角度，解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之意

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行為（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1964號判決意旨參照）。 

【爭點說明】 

一、最高法院 99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最高法院針對「甲對於未滿十四歲之乙為性交，但並未以強暴、脅迫、

恐嚇、催眠術之方法為之，應如何論罪？」之法律問題，做出以下決議：倘

乙係七歲以上未滿十四歲者，甲與乙合意而為性交，甲應論以刑法第二百二

十七條第一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罪。如甲對七歲以上未滿十四

歲之乙非合意而為性交，或乙係未滿七歲者，甲均應論以刑法第二百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加重違反意願性交罪。 

主要理由包含：第一、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

男女為性交罪，既須行為人與未滿十四歲之男女有性交之「合意」，則必須

該未滿十四歲之男女有意思能力，且經其同意與行為人為性交者，始足當

之。至意思能力之有無，本應就個案審查以判定其行為是否有效，始符實

際。未滿七歲之幼童，雖不得謂為全無意思能力，然確有意思能力與否，實

際上頗不易證明，故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

為能力」，以防無益之爭論；第二、於被害人未滿七歲之情形，該未滿七歲

之被害人既不可能有與行為人為性交之合意，行為人往往亦不必實行任何具

體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行為」，即得對該被害人為性交。類此，是否

無從成立妨害性自主之罪？被害人未滿七歲者，因其無從表達「不同意」之

意思，竟令行為人僅須負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

女為性交罪責，法律之適用顯然失衡。 

二、學者批評： 

過去實務見解認為：「倘行為人有實行『具體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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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而對被害人為性交，應論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違反意願性交

罪；否則，僅論以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女為性交罪。」

惟本次決議，由保護被害人的角度出發，認為不必拘泥於行為人必須有實行

具體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行為，即對於「七歲以下」之人為性交，一律

論以加重強制性交罪；而對於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為性交，方區分是否有違

反被害人意願，而分別適用加重強制性交罪或準強制性交罪。 

學者大多批評本決議，主要論點包含第一、刑法第227條並不以合意為前

提；第二、為何能以民法的意思能力標準而決定刑法的「性行為同意能

力」。詳述之，依最高法院之見，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人性

交罪，必須建立在行為人與客體間具有合意之基礎上，並且該未滿14歲之人

可以有意思能力，若有意思能力就可以有效同意與行為人為性交。然而，刑

法第227條乃係以客體年齡因素為考量，這是為了保障幼年人身心健全所做的

規定，故幼年人是否同意行為人的性交或猥褻，根本不具有刑法上的評價重

要性，刑法第227條在適用上也不需要以幼年人意願作為要件之一，從而本說

認為最高法院此立論即屬錯誤的方向，就算幼年人對於性相關事物有所謂的

認知與理解，但是法律此時似無必要將這樣的理解和同意納入法條的要件

中。再者，就最高法院連結民法第13條之規定，認為應認定未滿14歲之男女

並無與行為人為性交合意之意思能力部分，民法上有關行為能力之規定以年

齡為劃分基準，乃立基於本國之國民身心發展狀況，依其對法律交易事務的

理解可能性，擷取三條年齡線，民法上行為能力的規定與訴訟的證明間毫無

關聯，最高法院如此的論理過程，不但暴露了對民法制度的不正確闡釋，又

不當連結之刑法的運用，呈現民刑不分的現象。 

是故，刑法第222條第1項加重強制性交罪之本質仍是強制性交罪，屬於

「違反意願類型」，而「違反意願類型」的前提即須確立客體之意願為何，

故凡事無意願表達能力者，或者處於無從表達意願狀態者，都不是強制性交

罪這種「違反意願類型」應適用的對象。 

【相關法條】 

刑法第2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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